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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75        股票简称：沙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7-074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调整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调整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8 日披露了《关

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17-024），对公司 2017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了披露。 

为了更好地控制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苏沙钢集团淮

钢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钢公司”）2017 年上半年实际运行情况并结

合下半年生产经营需要，对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适度调整，交

易总额由原来的 43.80 亿元调减为 39.50 亿元。其中采购方面：由于江苏沙钢集

团有限公司机构整合、业务范围调整，各关联采购单位的关联采购额度作相应调

整；销售方面：通过向关联方销售钢材预计减少，销售交易总额由原来 6.96 亿

元调减为 2.66 亿元。 

2017 年 8 月 2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何春生

先生、钱正先生回避了表决；关联监事连桂芝女士回避了表决。该议案需提交公

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需回避表

决。 

（二）调整前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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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2017 年

度预计

金额 

2017 年

1-6月实际

发生金额 

2016 年实

际发生总

金额 

向关

联人

采购

原材

料 

张家港保税区沙钢资源贸易有限公司 矿粉 市场价 122,600 72,293.73 119,251.06 

沙钢（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矿粉 市场价 100,000 12,361.92 - 

沙钢（连云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煤、焦炭 市场价 18,000 4,319.07 20,530.70 

江苏沙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20,000 7,735.34 11,618.47 

苏州沙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5,000 213.17 1,071.18 

沙钢泰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2,000 780.21 -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原辅材料、

劳务 
市场价 3,550 726.54 2,063.01 

广西沙钢锰业有限公司 合金 市场价 2,000 590.67 608.70 

江苏沙钢集团鑫瑞特钢有限公司 炉料 市场价 11,000 5297.16 3,298.54 

张家港市锦丰轧花剥绒有限责任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4,000 734.27 904.15 

小计   288,150 105,052.09 159,345.81 

向关

联人

采购

燃料

和动

力 

江苏盟利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焦炭 市场价 30,000 23,563.22 12,604.31 

临沂恒昌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焦炭 市场价 30,000 24,070.58 10,088.36 

江苏沙钢煤焦投资有限公司 煤炭、焦炭 市场价 16,000 950.74 2,785.85 

沙钢集团安阳永兴钢铁有限公司 焦炭 市场价 1,900 1,695.67 - 

张家港玖沙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煤炭 市场价 2,400 978.22 - 

小计   80,300 51,258.43 25,478.52 

合计   368,450 156,310.52 184,824.33 

向关

联人

销售

产品、

商品 

沙钢（连云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2,000 - 810.88 

江苏沙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1,200 - 632.57 

张家港保税区沙钢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煤焦炭 市场价 10,000 - - 

张家港保税区荣德贸易有限公司 废钢 市场价 21,000 - - 

重庆沙钢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13,000 3,553.72 6,808.45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300 248.71 154.77 

江苏沙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矿粉 市场价 10,000 - - 

沙桐（泰兴）化学有限公司 轻苯 市场价 3,600 1,287.15 1,897.08 

张家港玖沙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7,600 2,955.64 3,337.14 

小计   68,700 8,045.22 13,640.89 

向关

联方

提供

劳务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工程施工、

劳务 
市场价 700 145.83 84.14 

张家港玖隆钢铁物流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工程施工、

劳务 
市场价 150 - 12.98 

小计   850 145.83 97.12 

合计   69,550 8,191.05 13,738.01 

总计   438,000 164,501.57 198,56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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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整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2017 年预计金额 

调整前 调整额 调整后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张家港保税区沙钢资源贸易有限公司 矿粉 市场价 122,600 64,900 187,500 

沙钢（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矿粉 市场价 100,000 -60,000 40,000 

沙钢（连云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煤、焦炭 市场价 18,000 - 18,000 

江苏沙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20,000 - 20,000 

苏州沙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5,000 -4,000 1,000 

沙钢泰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2,000 1,000 3,000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原辅材料、 市场价 3,550 - 3,550 

广西沙钢锰业有限公司 合金 市场价 2,000 -1,200 800 

江苏沙钢集团鑫瑞特钢有限公司 炉料 市场价 11,000 - 11,000 

张家港市锦丰轧花剥绒有限责任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4,000 -1,800 2,200 

小计   288,150 -1,100 287,050 

向关联人

采购燃料

和动力 

江苏盟利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焦炭 市场价 30,000 -5,700 24,300 

临沂恒昌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焦炭 市场价 30,000 20,000 50,000 

江苏沙钢煤焦投资有限公司 煤炭、焦炭 市场价 16,000 -15,000 1,000 

沙钢集团安阳永兴钢铁有限公司 焦炭 市场价 1,900 -200 1,700 

张家港玖沙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煤炭 市场价 2,400 900 3,300 

小计   80,300 - 80,300 

接受关联

方劳务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劳务 市场价  1,100 1,100 

小计   - 1,100 1,100 

合计   368,450 - 368,450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沙钢（连云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2,000 -2,000 - 

江苏沙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1,200 -1,200 - 

张家港保税区沙钢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煤焦炭 市场价 10,000 -7,150 2,850 

张家港保税区荣德贸易有限公司 废钢 市场价 21,000 -20,000 1,000 

重庆沙钢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13,000 -3,000 10,000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300 350 650 

江苏沙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矿粉 市场价 10,000 -10,000 - 

沙桐（泰兴）化学有限公司 轻苯 市场价 3,600 - 3,600 

张家港玖沙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7,600 - 7,600 

小计   68,700 -43,000 25,700 

向关联方

提供劳务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工程施工、

劳务 
市场价 700 - 700 

张家港玖隆钢铁物流有限公司及子公

司 

工程施工、

劳务 
市场价 150 - 150 

小计   850 - 850 

合计   69,550 -43,000 26,550 

总计   438,000 -43,000 3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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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集团”） 

沙钢集团法定代表人沈彬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132,100 万元，注册地址为

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经营范围：钢铁冶炼，钢材轧制，金属轧制设备配件、

耐火材料制品、金属结构及其构件制造，废钢收购、加工，本公司产品销售。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沙钢集团资产总额为 12,836,135.00 万元，净资产

为 5,041,502.00 万元；2017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8,526,150.00 万元，净利润

255,331.00 万元（未经审计）。 

2、江苏沙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物贸”） 

沙钢物贸法定代表人沈文明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 万元，注册地址

为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振兴路），经营范围：冶

金原辅材料、冶金产品及相关副产品、化工产品（危险化工品除外）、建材产品、

矿渣微粉、五金机电批发、零售（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申请）。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沙钢物贸资产总额为 873,091.00 万元，净资产为

188,991.00 万元；2017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2,704,714.00 万元，净利润 5,288.00

万元（未经审计）。 

3、江苏沙钢集团鑫瑞特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瑞特钢”） 

鑫瑞特钢法定代表人季永新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25,000 万元，注册地址

为常州武进区湟里镇村西村，经营范围：铸钢件，合金钢、变压器辅助设备、塑

料工业配件、机械零部件、紧固件制造、加工、销售；冶金原辅材料、金属材料、

煤炭、焦炭、化工产品（除危险品）、钢材、钢坯、建筑材料销售。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鑫瑞特钢资产总额为 44,125.99 万元，净资产为

22,143.00 万元；2017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94,376.00 万元，净利润-594.00 万

元（未经审计）。 

4、沙钢（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商贸”） 

上海商贸法定代表人沈谦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11 号 302 部位 368 室，经营范围：从事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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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转口贸易，区内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日用百货、

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机电设备、通讯设备及相关产品、建筑装潢材料、汽车配

件、塑料制品、橡胶制品、化纤、木材、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

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针纺织品、服装服饰、办公用品、

计算机配件、矿产品、工艺品、食用农产品的销售。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上海商贸资产总额为 5,635.00 万元，净资产为 117.00

万元；2017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8,895.00 万元，净利润-287.00 万元（未经

审计）。 

5、张家港保税区沙钢资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资源”） 

沙钢资源法定代表人沈谦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张

家港保税区长谊大厦 411A 室，经营范围：冶金原辅材料、冶金设备、冶金产品、

金属材料的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与贸易有关的代理业务。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沙钢资源资产总额为 269,596.00 万元，净资产为

15,920.00 万元；2017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444,454.00 万元，净利润-8,224.00

万元（未经审计）。 

6、沙钢（连云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国贸”） 

连云港国贸法定代表人徐亮前先生，注册资本 1,058.00 万美元，注册地址为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310 国道北侧、大浦路东侧物流广场，经营范围：建材、

钢材、金属材料及制品、有色金属、矿产品（铁矿石及铝土矿除外）、化工产品

（危化品除外）、汽车零配件、机电产品、化妆品、纺织品、预包装食品（粮食

类除外）及其它一般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及批发业务；煤炭批发；揽货、订舱（含

租船、包机、包舱）、托运、仓储、包装；货物的监装、监卸、集装箱拼装拆箱、

分拨、中转及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代理报关、报检、报验、缮制有关单证、交

付运杂费、国际展品、私人物品（不含私人信函）及过境货物运输代理；国际多

式联运、集运（含集装箱拼箱）；信息咨询服务。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连云港国贸资产总额为 22,526.00 万元，净资产为

5,070.00 万元；2017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29,012.00 万元，净利润 193.00 万元

（未经审计）。 

7、重庆沙钢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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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物流法定代表人李旭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重

庆市沙坪坝土主镇土主中路 199 号附 1-165 号，经营范围：仓储；批发、零售：

冶金原辅材料、冶金产品及相关副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

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矿渣微粉、五金、电机产品。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重庆物流资产总额为 10,262.00 万元，净资产为

2,025.00 万元；2017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27,844.00 万元，净利润-451.00 万元

（未经审计）。 

8、临沂恒昌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焦化”） 

恒昌焦化法定代表人黄进前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0 万元，注册地址

为临沂市罗庄区诸墩镇，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甲醇、粗苯、硫磺、煤焦油、

焦炉煤气(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生产、销售：焦炭、硫铵；销售：煤炭。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恒昌焦化资产总额为 126,891.00 万元，净资产为

78,914.00 万元；2017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131,458.00 万元，净利润 17,784.00

万元（未经审计）。 

9、江苏盟利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利达科技”） 

盟利达科技法定代表人赵业明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 万元，注册地

址为张家港市锦丰镇兴业路 2 号（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区玖隆物流园），

经营范围：冶金用化工品的研发；煤炭、焦炭、化工产品、钢材、矿产品、机械

设备购销；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盟利达科技资产总额为 44,384.00 万元，净资产为

1,874.00 万元；2017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151,689.00 万元，净利润 618.00 万元

（未经审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沙钢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沙钢物贸、鑫瑞特钢、上海商贸为同一母公司；

沙钢资源、连云港国贸、重庆物流为同受母公司控制；恒昌焦化为母公司的联营

企业；盟利达科技为母公司联营企业的子公司。以上关联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对关联法人的规定。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各关联方是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长期合作伙伴，是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

正常、财务状况稳定、信用状况良好的公司，历年来从未发生拖欠公司账款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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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坏账的情形，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是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的

定价是以市场为原则，严格执行市场价格，同与非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一致，

关联交易的结算方式与非关联交易一致。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2016 年 12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26 日，淮钢公司子公司江苏利淮钢

铁有限公司分别与盟利达科技、恒昌焦化签署了《焦炭购销合作协议书》，协议

中约定了品种、焦炭技术指标、数量、定价依据和方式、质量要求、结算方式等

内容，协议有效期分别为 2016 年 12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2017 年 1 月 5 日，淮钢公司子公司淮安淮鑫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与沙钢

资源签署了《铁矿资源代理采购协议》，协议中约定了供矿数量、品种、定价方

式、结算方式、验收标准等内容，协议有效期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除上述主要协议外，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经营需要就交易具体情况与关联方

签署单项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交易均属于正常的业务购销活动，在一定程度上

支持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公司利用上述关联方的采购和销售优势，

有利于降低公司原辅材料采购成本，有利于拓展产品的市场份额，促进公司整

体经济效益的提高。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依据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

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公司没有因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被控

制，上述关联交易的发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出具了

事前认可的意见： 



8 

公司本次调整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所需，不会导致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公司利益损失，对公司当期以及未来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本次调整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在董事会会议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公

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后，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发表了如下意见： 

本次调整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

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调整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并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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